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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提升行政作業之公開透明，有關公用天然氣事業天然氣

售價及基本收費之審查原則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天然氣事業法」第34條規定：「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

家庭、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，應依

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，並檢具相關文件，報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 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；其調整

售價或基本收費時，亦同(第1項)。依前項規定核定之天然

氣售價及基本收費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公用天然氣事業重

新核算，並依前項規定程序報請核定(第2項)。中央主管

機關為第1項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核定前，由第32條第

2項規定組成之審議會協助審查(第4項)。」

二、旨揭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審查原則如下：

（一）、以提報資料年度起最近3年（或4年，若提報資料年

度已有實績值）每戶月售氣量逐年變化量之平均值

，預估未來年度配氣量。

（二）、漏氣損耗率以1%為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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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、輸儲設備等自從量費回收成本之資產，以民生及非

民生用戶配氣量占比作為輸儲設備成本分攤動因，

並排除直接自台灣中油公司交貨口敷設至非民生用

戶端之專用管線資產。

（四）、本支管線新增投資（含新設及汰換）之折舊年限為

30年。

（五）、輸氣管線汰換準備金之認列計算如下：

1、以各年度6月30日之專戶餘額做為基準。

2、以前1年度依法累積之專戶餘額加計資料提報期間規劃

之管線汰換投資支出，設定每年專戶餘額認列上限。

3、專戶餘額認列數=依法提撥餘額+自行提撥餘額認列數

，自行提撥餘額認列數應扣除「當年度專戶支用金額」

（即當年度管線汰換支出減去當年度管線汰換準備金

額）。

4、準備金已有利息收入，為避免資金成本率重複計算，

故按相對比例調整認列數值。

（六）、未完工程不納入費率基礎。

（七）、汰換管線執行率以汰換管線長度為計算基準。

正本：欣隆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

司、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

司、欣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

司、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、竹建瓦斯股

份有限公司、裕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彰天然氣

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竹名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雲天然

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嘉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、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

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高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、

南鎮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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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

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 2018-10-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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